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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佛山市照明灯具协会提出。

本文件由佛山市照明灯具协会归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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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广东南粤协同科技研究有限公司、佛山柯维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凯西欧光健康有限公司、广州赛

西标准检测研究院有限公司、佛山市光浪智能照明科技有限公司、佛山市马汇智能电源有限公司、佛山市

大一科技有限公司、佛山勤顺科技有限公司、广东信华电器有限公司、佛山市君睿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中

国科学院苏州纳米技术与纳米仿生研究所广东（佛山）研究院、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张华、廖辉、伏开广、伍天宇、徐亮、郑洪仿、何志明、付志敏、梁明、吴杜雄、

黄灿林、刘绍廷、洪明祥、宁勤胜、秦纪霞、宁勤顺、付景元、卢志信、马文杰、李文博、王艳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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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外线杀菌灯用交流电子镇流器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紫外线杀菌灯用交流电子镇流器的术语和定义、产品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和检验

规则。

本标准适用于热阴极紫外线杀菌灯和冷阴极紫外线杀菌灯用交流电子镇流器,适用范围是使用频率为

50Hz或60Hz，额定电压不超过1000V交流电源，但其工作频率不同于电源的频率，与其匹配使用的紫外线

杀菌灯为符合GB/T 19258和GB/T 28795要求的紫外线杀菌灯。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

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2828.1—2012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第1部分：按接收质量限(AQL)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计划

GB 7000.1—2015 灯具 第1部分：一般要求与试验（IEC 60598-1:2003,IDT）

GB/T 15144—2020 管形荧光灯用交流和/或直流电子控制装置性能要求（IEC 60929:2015,IDT）

GB 17625.1—2012 电磁兼容限值谐波电流发射电流限值（设备每相输入电流≤16A）（IEC

61000-3-2:2009,IDT）

GB/T 19258—2012 紫外线杀菌灯

GB 19510.1—2009 灯的控制装置 第1部分：一般要求和安全要求（IEC 61347-1:2007,IDT）

GB 19510.4—2009 灯的控制装置 第4部分：荧光灯用交流电子镇流器的特殊要求（IEC

61347-2-3:2000,IDT）

GB/T 28795—2012 冷阴极紫外线杀菌灯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紫外线杀菌灯 ultraviolet germicidal lamp

一种采用石英玻璃或其他透紫外玻璃的低气压汞蒸气放电灯，放电产生以波长为253.7nm为主的紫外

辐射，其紫外辐射能杀灭细菌和病毒。

3.2

冷阴极紫外线杀菌灯 cold cathode ultraviolet germicidal la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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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采用石英玻璃或其他透紫外玻璃的冷阴极辉光放电低气压汞蒸气放电灯，放电产生以波长为

253.7nm为主的紫外辐射，其紫外辐射能杀灭细菌和病毒。

3.3

交流电子镇流器 a.c. supplied electronic ballast

由电网电源供电的、并包含有稳定器件的交流-交流逆变器，其通常在高频下启动并使一支或几支灯

工作。

3.4

内装式镇流器 built-in ballast

一般设计安装在灯具、接线盒、外壳或类似设备之内的镇流器，在未采取特殊的保护措施时，这种镇

流器不应安装在灯具之外。路灯杆基座内安装镇流器的隔间可视为是一外壳。

3.5

独立式镇流器 independent ballast

由一个或若干个部件构成，并能独立安装在灯具之外而不带任何辅助外壳，又具备符合其标志所示保

护功能的镇流器。这种镇流器可以是一装有具备符合其标志所示全部必要的保护功能的适用外壳的内装式

灯的镇流器。

3.6

整体式镇流器 integral ballast

成为灯具的不可替换部件，并且不能从灯具上取下单独进行试验的灯的镇流器。

3.7

带电部件 live part

在正常使用中可能引起电击的导电部件中性导体也可视为带电部件。

3.8

配套灯 matching lamp

经过挑选用来检验镇流器的灯，这种灯在与基准镇流器一起工作时所具有的电特性接近于灯的相关标

准所规定的标称值。

注：附录B给出了该种灯的具体条件

3.9

线路总功率 total circuit power

在镇流器的额定电压和频率下由镇流器和灯的组合所消耗的总功率。

3.10

线路功率因数 circuit power factor

镇流器与其匹配使用的灯（一只或几只）的组合的功率因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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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预热启动 preheat starting

在灯被实际触发之前能使灯的电极达到发射温度的线路类型。

3.12

非预热启动 non-preheat starting

能利用高开路电压使电极产生二次电子发射的线路类型。

3.13

环境温度 ambient temperature

ta

制造商宣称的电子镇流器正常工作的温度范围。

注1：电子镇流器的寿命基于环境温度，为便于测量，同时给出tc点的温度。

注2：待测镇流器的环境温度测试条件宜在额定电压下根据IEC 61347-1:2010附录D的要求。

3.14

额定最大温度 rated maximum temperature

tc

在正常工作状态和处于额定电压或额定电压范围的最大值时，在镇流器外表面上（如有标志，在标志

所指部位）可能产生的最大允许温度。

3.15

型式试验 type test

为了检验给定产品的设计是否符合相应的标准要求而在一个样品上进行的一项或一系列试验。

4 分类

按照安装方法，镇流器分类如下：

——内装式；

——独立式；

——整体式。

5 技术要求

5.1 标志

5.1.1 产品标志

镇流器上（不包括整体式镇流器）应按照GB 19510.1—2009中7.2的要求，清晰耐久地标有下述标志。

a) GB 19510.1—2009中7.1要求的a),b),c),d),e),l)和k)的内容；以及，

b) 适用的接地符号；

c) 对于可控式镇流器，控制端子应能被识别；

d) 输出端子之间以及适用的任意输出端子与地线之间依据GB 19510.1—2009第12章要求的最大工作

电压（有效值）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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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工作电压小于或等于500V时，应以10V为一级作出标志；当工作电压大于500V时，应以50V为一级

作出标志，最大工作电压的标志参照两种情况作出，即输出端子之间的最大工作电压以及任意输出端子

与地线之间的最大工作电压。并且只对这两个电压值中较高者作出标志。

标志应为U-OUT=…V..

e) 线路功率因数，例如：0.85。

5.1.2 补充标志

除上述产品标志以外，必要时还应将下述适用的内容标志在镇流器上，或标在制造商的产品目录或

类似说明书中：

a) GB 19510.1—2009中7.1要求的h),i)和j)的内容；

b) 关于启动类型的明确说明，即预热型或非预热型；

c）关于镇流器是否需要启动辅助件的说明；

d）与环境温度和参考点tc上的测量温度相关联的镇流器寿命。

对于此条信息，应采用表1的格式。对应固定的环境温度值40℃、50℃、和60℃，制造商应添加在参

考点tc测试的温度值和宣称的寿命，表中给出的参考点温度测试值不应超过tc值（IEC 61347-1:2010），

如果超过，就保持空白，但至少应填充40℃的环境温度值。

表 1 镇流器寿命信息

环境温度/℃ 40 50 60

基准点tc上的测量温度 ××
a

××
a

××
a

寿命/h ×× ×××
b

×× ×××
b

×× ×××
b

a “℃”值由镇流器生产者宣称。

b “h”值由镇流器生产者宣称。

注1：镇流器制造商允许给出表1中环境温度和寿命的额外信息。

注2：对于多种功率镇流器，给出最不利负载条件或对每一种灯和镇流器组合列表。

5.1.3 非强制性标志

制造商可给出下述信息作为非强制性标志：

a) 在额定电压下带灯和不带灯工作时的额定输出频率；

b) 能使镇流器在规定电压（范围）良好地工作的环境温度范围的极限值；

b) 线路总功率。

5.2 安全要求

5.2.1 一般要求

按照 GB 19510.1—2009 第 4 章的要求。

5.2.2 接线端子

按照GB 19510.1—2009第8章的要求。

5.2.3 防止意外接触带电部件的措施

按照GB 19510.1—2009第10章的要求，确定导电部件是否可能引起电击的带电部件的试验按照GB

19510.1—2009的附录A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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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保护接地装置

按照GB 19510.1—2009第9章的要求。

5.2.5 防潮与绝缘

按照GB 19510.4—2009第11章的要求。

5.2.6 介电强度

按照GB 19510.1—2009第12章的要求。

5.2.7 故障状态

按照GB 19510.1—2009第14章的要求。

5.2.8 关联部件的保护措施

按照GB 19510.4—2009第15章的要求。

5.2.9 异常状态

按照GB 19510.4—2009第16章的要求。

5.2.10 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

按照GB 19510.1—2009第16章的要求。

5.2.11 螺钉、载流部件及连接件

按照GB 19510.1—2009第17章的要求。

5.2.12 耐热、防火和耐漏电起痕

按照GB 19510.1—2009第18章的要求。

5.2.13 耐腐蚀

按照GB 19510.1—2009第19章的要求。

5.3 性能要求

5.3.1 外观

镇流器表面不得有肉眼可见的裂纹、破碎、短料、肿胀及明显的变形、擦伤、毛刺等缺陷。

5.3.2 结构尺寸

尺寸符合制造商提供的尺寸要求。通过量具测量电器盒的安装尺寸、外部连接线检验其符合性。

5.3.3 线路总功率

当镇流器在额定电压下与一只或几只配套灯一起工作时，线路总功率应不大于制造商所宣称值的

110%。

5.3.4 线路功率因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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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镇流器与一只或几只制造商宣称的配套灯一起在其额定电压和频率下工作时，所测得的线路功率因

数值与标志值的差异应不超过0.05。

对于可调式镇流器，其功率因数在满功率条件下进行测量。

5.3.5 灯的工作电流波形

应使用镇流器在其额定电压下与一只或几只制造商宣称的配套灯一起工作。在灯达到稳定状态之后，

灯电流的波形应符合下述条件：

a) 在每个连续的半周之内，在电源电压通过零相位之后的同一时间，灯电流的包络波形的差异应不

超过4%；

注：本要求的目的是为了避免由于电源半周至电源另外半周时包络波形的不一致而引起的闪烁。

b) 灯电流峰值与有效值的最大比值应不超过1.7。

5.3.6 异常条件下的工作试验

5.3.6.1 灯被断开

当镇流器在110%额定电压下与一只或几只适用的灯一起工作期间，在不关闭电源的情况下使灯与镇流

器断开，并持续1h，然后将灯重新连接，灯应能正常启动和工作。如果灯不能启动，应将电源关闭1min，

然后再接通电源，此时灯应能启动。

5.3.6.2 灯不能启动

用相应灯的参数表所规定的适用的阴极模拟电阻代替灯的每个阴极，与镇流器连接，并使镇流器在

110%额定电压下工作1h。然后将该电阻移开。将一只或几只适用的灯与镇流器连接，灯应能正常启动和工

作。如果灯不能启动，应将电源关闭1min，然后再接通电源，此时灯应能启动。

5.3.7 耐高低温试验

5.3.7.1 高温试验

镇流器与配套灯在60±2℃的环境温度中，应能承受高压（110%额定电压）、常压（100%额定电压）、

低压（80%额定电压）的情况下各工作24h，每点燃完一个等级电压后灯能正常启动并工作。

5.3.7.2 低温试验。

镇流器与配套灯放置在-20±1℃的环境中，不通电状态下保持12h，之后在80%的额定电压下灯能正常

启动并工作。

5.4 电磁兼容特性

5.4.1 电流谐波含量

镇流器的谐波含量限值按GB17625.1—2012的规定，并应能满足该标准对C类设备的限值要求。

6 试验方法

6.1 试验说明

6.1.1 安全试验

按照 GB 19510.1—2009 第 5 章的要求及下述补充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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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试验的样品数量：

a) 对于第6.3.1~6.3.6章节及6.3.8~6.3.13章节的型式试验，提交一个样品；

b) 对于第6.3.7章节要求所述试验，提交一个样品（必要时可与制造商协商要求补充样品）。

6.1.2 性能试验

6.1.2.1 试验要按条款的顺序进行，但另有规定时除外。

6.1.2.2 一个镇流器提交用于所有的性能试验，除非另有说明。

6.1.2.3 通常，对每一种类型的镇流器进行所有的试验。在涉及一系列相似但功率不同的镇流器的情况

下，经制造商同意，对该系列中每个额定功率或挑选出有代表性的镇流器进行全部的试验。

6.1.2.4 试验在附录 A 所规定的条件下进行。灯的相关标准中未作规定的灯的参数应由灯的制造商给出。

6.2 标志

GB 19510.4—2009 第 7 章及 GB/T 15144—2020 第 5 章的符合性检验方法适用。

6.3 安全要求

6.3.1 一般要求

GB 19510.1—2009 第 4 章的符合性检验方法适用。

6.3.2 接线端子

GB 19510.1—2009第8章的符合性检验方法适用。

6.3.3 防止意外接触带电部件的措施

GB 19510.1—2009第10章的符合性检验方法适用。

6.3.4 保护接地装置

GB 19510.1—2009第9章的符合性检验方法适用。

6.3.5 防潮与绝缘

GB 19510.1—2009第11章以及下述补充要求。

接触在高频下与交流电子镇流器一起工作的紫外线杀菌灯可能会产生泄漏电流，此时应按照GB

19510.4—2009附录I来测量该泄漏电流。所测值不应超过GB 19510.4—2009图2中所示值，且测量值为有

效值。

GB 19510.4—2009图2所示各频点之间的频率下的泄漏电流限值可根据该图中的公式（尚在考虑之中）

计算得出。

注：频率在50Hz以上的泄漏电流限值尚在考虑之中。

6.3.6 介电强度

型式试验方法按GB 19510.1—2009第12章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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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行试验为室温环境条件下，通过在输入短路端子和外壳之间施加一个最小1.5kV的交流电压最少1s，

或1.5kV 直流电压进行测量。试验期间不应产生飞弧或击穿现象。

注：有塑料外壳和没有接地端子的Ⅱ类（独立式）镇流器，不需进行例行试验。

6.3.7 故障状态

GB 19510.1—2009第14章的符合性检验方法适用。

6.3.8 关联部件的保护措施

GB 19510.4—2009第15章的符合性检验方法适用。

6.3.9 异常状态

GB 19510.4—2009第16章的符合性检验方法适用。

6.3.10 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

GB 19510.1—2009第16章的符合性检验方法适用。

6.3.11 螺钉、载流部件及连接件

GB 19510.1—2009第17章的符合性检验方法适用。

6.3.12 耐热、防火和耐漏电起痕

GB 19510.1—2009第18章的符合性检验方法适用。

6.3.13 耐腐蚀

GB 19510.1—2009第19章的符合性检验方法适用。

6.4 性能要求

6.4.1 外观

在室内较好自然光或正常照明条件下，距离 0.3m~0.5m 目测零部件的表面，检验其符合性。

6.4.2 结构尺寸

外形尺寸用误差不大于 0.05mm 的量具测量。

6.4.3 线路总功率

按照附录A规定的试验条件和试验方法进行。

6.4.4 线路功率因数

按照附录A规定的试验条件和试验方法进行。

6.4.5 灯的工作电流波形

按照附录A规定的试验条件和试验方法进行。

6.4.6 异常条件下的工作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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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附录A规定的试验条件进行。

6.4.7 耐高低温试验

6.4.7.1 高温试验

镇流器样品与配套灯管放置在60±2℃的高温箱中，按高压（110%额定电压）、常压（100%额定电压）、

低压（80%额定电压）顺序分别工作24h、24h、24h，每点燃完一个等级电压后各开关3次，每次灯能正常

启动且能正常工作,试验完成后，再将镇流器与配套灯放置在25±2℃的常温环境中，镇流器能启动配套灯

并正常工作15min。

6.4.7.2 低温试验

镇流器与配套灯放置在-20±1℃的低温环境中，不通电状态下保持12h之后，在80%的额定电压下，开

关3次，每次灯能正常启动且能正常工作15min。

6.5 电磁兼容特性

6.5.1 电流谐波含量

按GB17625.1—2012规定的方法进行检验。

7 检验规则

7.1 检验分类

检验分为例行试验、交收试验和型式试验。

7.2 例行试验

为剔除生产过程中偶然性因素造成的不合格品，通常在生产的最终阶段，对产品进行100%的检验。介

电强度项目进行例行试验。

7.3 交收试验

交收试验的样本应从每批生产的同一型号灯中均匀地抽取。交收试验应按GB/T 2828.1—2012执行，

其试验项目、抽样方案、检验水平及合格质量水平应符合表2规定。同时提交验收的同一型号产品为一批。

表 2 交收试验的项目、抽样方案、检验水平及合格质量水平

序号 试验项目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抽样方案 检查水平 AQL（%）

1 标志 5.1 6.2

一次 S-2 6.5

2 外观 5.3.1 6.4.1

3 结构尺寸 5.3.2 6.4.2

4 线路总功率 5.3.3 6.4.3

5 线路功率因数 5.3.4 6.4.4

6 电流谐波含量 5.4.1 6.5.1

7.4 型式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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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式试验在产品定型确认时，当产品生产停产半年以上，再恢复生产时，产品的设计、工艺、材料有

重大变动时，主管部门提出型式试验要求时，都应进行型式试验。型式检验的试验项目、抽检数量和合格

判定数组应符合表 3 规定。型式试验若不合格，则应停止生产和验收，直至新的型式试验合格后，才可恢

复生产和验收。

表 3 型式试验的试验项目、抽检数量和判定数组

序号 试验项目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样本大小 判定数组

1 标志 5.1 6.2

2 （0,1）

2 一般要求 5.2.1 6.3.1

3 接线端子 5.2.2 6.3.2

4 防止意外接触带电部件的措施 5.2.3 6.3.3

5 保护接地装置 5.2.4 6.3.4

6 防潮与绝缘 5.2.5 6.3.5

7 介电强度 5.2.6 6.3.6

8 故障状态 5.2.7 6.3.7

9 关联部件的保护措施 5.2.8 6.3.8

10 异常状态 5.2.9 6.3.9

11 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 5.2.10 6.3.10

12 螺钉、载流部件及连接件 5.2.11 6.3.11

13 耐热、防火和耐漏电起痕 5.2.12 6.3.12

14 耐腐蚀 5.2.13 6.3.13

15 外观 5.3.1 6.4.1

1 （0,1）

16 结构尺寸 5.3.2 6.4.2

17 线路总功率 5.3.3 6.4.3

18 线路功率因数 5.3.4 6.4.4

19 灯的工作电流波形 5.3.5 6.4.5

20 异常条件下的工作试验 5.3.6 6.4.6

21 耐高低温试验 5.3.7 6.4.7 2 （0,1）

22 电流谐波含量 5.4.1 6.5.1 1 （0,1）

8 包装、运输和贮存

8.1 包装

产品包装应安全可靠，包装箱内应附有制造商产品合格证。包装盒和包装箱上应使用汉字注明。

a) 制造商名称或注册商标；

b) 产品名称和型号；

c) 产品标准号；

d) 其他符合 GB/T 191 规定的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8.2 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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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避免受到机械损伤、与腐蚀性物品一起、直接雨雪淋袭的条件下运输。

8.3 贮存

a) 贮存环境应干燥、通风、阴凉、防火；

b) 堆放应整齐，存放标识清晰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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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镇流器性能试验方法

A.1 一般要求

A.1.1 环境温度

各项试验应在无对流风的室内和20℃~27℃的环境温度下进行，除非另有规定。

对于那些要求灯的性能稳定不变的试验，在进行这些试验期间，灯周围的环境温度应处在23℃~27℃
之间，其变化应不超过1℃。

A.1.2 电源电压和频率

A.1.2.1 试验电压和频率

受试镇流器应在其额定电压下工作，基准镇流器应在其额定电压和频率下工作，但另有规定时除外。

当镇流器上标有所采用的电源电压范围时，或镇流器具有几种不同的独立额定电源电压时，该镇流器

任一预定采用的电压均可被选作额定电压。

A.1.2.2 电源和频率的稳定性

对于大多数试验，电源电压和基准镇流器所适用的频率误差应稳定保持在±0.5%之内。但是，在实际

测量期间，电压误差应调整到规定试验值的0.2%之内。

A.1.2.3 电源电压波形

电源电压的总谐波含量应不超过3%；谐波含量被定义为各次谐波分量的有效值（r.m.s）总和，基波

定为100%。

A.1.3 磁效应

在与基准镇流器或受试镇流器的表面相距25mm的范围之内应不存在任何磁性物体，但另有规定时除

外。

A.1.4 配套灯的安装与连接

为了确保配套灯的电特性的一致性，配套灯应按照相应灯的参数表的说明进行安装。如果灯的参数表

未给出安装说明，应将灯水平安装。

建议将灯持久固定在其试验灯座中。

A.1.5 配套灯的稳定性

A.1.5.1 在进行测量之前，应使灯达到稳定的工作状态。不应出现打滚现象。

A.1.5.2 在按照附录B的要求进行每一系列试验之前和之后，均应立即检验灯的特性。

A.1.6 基准镇流器

所用基准镇流器应符合相应灯的参数表的规定。

A.1.7 仪器的特性

a) 电压线路：

流经跨接于灯端的仪器的电压线路的电流应不超过灯标称工作电流的3%。

b) 电流线路：

与灯串联连接的仪器应具有足够低的阻抗，以使电压降不超过灯的目标电压的2%。

在将测量仪器串接在并联的加热电路中时，该仪器的总阻抗应不超过0.5Ω。

c) 有效值的测量：

测量仪器应基本上不会出现由波形畸变引起的误差，并应与工作频率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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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注意确保测量仪器的对地电容不会干扰受试部件的工作，还应确保受试线路的测量点处于地电位。

A.2 预热期间的测量

A.2.1 试验设备和测量程序

试验设备应包括受试镇流器，相应灯的参数表所规定的阴极替代电阻(R)和测量装置。测量装置可以

是一装有电压和/或电流探测器的示波器（见图A.1）

必要时，将隔离变压器的次级输出绕组的一端接地。如果镇流器中未装有隔离变压器，那么应在输入

端插接入隔离变压器。

总开路电压应在两个阴极替代电阻之间进行测量。

如果装有启动辅助件，其电压应符合规定的电压要求。

说明：

DUT——待测装置（镇流器）；

M ——测试装置；

R ——参见灯参数表，测试阴极预热要求的替代电阻；

U ——电源。

图 A.1 带预热启动式镇流器的测试线路

A.2.2 用预热线路进行测量和数据处理的特殊条件

借助测量装置，可测定加热电流和开路电压，此二值与时间有关。

对于稳定状态的有效值电流或有效值电压来说，要依据对一个单独的能确定实际值和波峰系数的高频

周期来测定加热电流/电压的实际值。

用适宜的仪器直接测量有效值是有可能的。

对于变化着的电流，加热电流的实际值被定义为与具有相同加热效果的稳定状态的有效值电流相等的

一个值。

借助灯的参数表所给定的公式，可计算出发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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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匹配镇流器的配套灯条件

当一只已老练了至少100h的灯与基准镇流器在附录A所规定的条件下和25℃的环境温度下一起工作

时。如果灯的功率、灯端电压或灯的工作电流与表B.1、表B.2所给定的相应额定值的差异不超过2.5%，则

该只灯被视为是符合3.8所述的配套灯。 A
对于不用启动器工作的配套灯，如果阴极电阻比灯的参数表所给出的额定值高出10%以上，则可使用

一个分流电阻器将其降低。

应始终使用受试镇流器所适用的配套灯。

当配套灯与基准镇流器一起工作并达到稳定状态时，流经配套灯的电流的波形应在连续半周期内基本

相同。

注：此要求用来限制任何整流效应可能引起的偶次谐波。

表B.1 双端紫外线杀菌灯电参数

标称功率/W 标称管径/mm 额定功率/W
灯两端电压/V 灯额定电流/A

额定值 最小值 最大值 预热电流 工作电流

4 16 4.5 29 24 34 0.205 0.170

6 16 6 42 36 48 0.205 0.160

8 16 7.1 56 48 64 0.205 0.145

13 16 13 95 85 105 0.225 0.165

15 26×（450） 15 55 46 64 0.440 0.310

15 26×（550） 15 57 50 64 0.450 0.300

18 26 18 57 50 64 0.550 0.370

30 26 30 96 86 106 0.620 0.365

36 26 36 103 93 113 0.650 0.430

表B.2 单端紫外线杀菌灯电参数

标称功率/W 额定功率/W
灯两端电压/V 灯额定电流/A

额定值 最小值 最大值 预热电流 工作电流

7 7.1 47 42 52 0.190 0.175

9 8.7 60 54 66 0.190 0.170

11 11.8 90 81 99 0.190 0.155

18 18 58 52 64 0.540 0.375

24 24 87 77 97 0.510 0.345

36 36 106 98 116 0.650 0.435

55（T5） 55 101 91 111 0.760 0.550

注：表B.2中值为双管灯参数，其他管形灯的数据待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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